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 
107 年 6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09 年 12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15 年 4 月 21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一、 宗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育公共性，鼓勵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弱勢

學 生）入學，減輕其應試或學習之經濟負擔，特訂定本校「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

旅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名詞定義 

(一)  本要點所稱學生適用對象及應所持證明文件如下： 
1. 低收入戶學生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具直轄縣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鎮、市、 
區）公所開具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需含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

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2. 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

明書者， 且該證明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3.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該證明在

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具直轄縣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鎮、市、區）公

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該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者，且該文件在

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5.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

原住民籍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6.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

略），需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二)  本要點所稱之升學活動如下： 

1. 招生甄試：本校辦理之日間部大學部各類入學管道規定，考生須親自至本校

參加之筆試、面試、術科或實作等甄試。 
2. 報到手續：本校辦理之日間部大學部各類入學管道及五專招生管道規定，錄

取新生至本校親自報到之手續。 
3.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本校每年暑期開設予當學年度申請入學學生之專業先修

課程。 
4. 新生暑期輔導課程：本校每年暑期開設予當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技優入學

及體育甄審甄試等入學管道錄取新生之輔導課程。 
5.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課程：本校於學期間開設予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普

通型、技術型、綜合型）推薦學生預修之大學課程。 
(三)  旅費補助：學生來本校參加升學活動衍生之交通費或住宿費，由本校審查酌

予補助。 
三、 申請資格 

本要點第二點之(一)所列各款學生申請下列各項補助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  申請招生甄試補助者，須實際參加當學年度該入學管道之甄試。 
(二)  申請報到手續補助者，須已完成當學年度該入學管道之報到手續。 
(三)  申請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或新生暑期輔導課程補助者，參加課程期間缺席日數須少

於5日。 
(四)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本校課程補助者，須由就讀學校推薦，且經本校各

系甄選委員會甄審合格，並至本校上課。 



 

四、 補助標準 
(一)  交通費 

1. 交通費僅補助公共運輸工具（如火車、客運、高鐵或飛機等）之經濟（標

準） 座位費用；手續費（如取票、轉帳）不得申請補助。 
2. 招生甄試或報到手續 

(1) 考生自住居地至本校應試或報到之來回程交通費，以一次活動為補助單

位；惟應試日期若跨日辦理，其必要往返交通費用得合併計入補助範

圍，補助金額不超過本條第二款所訂上限。 
(2) 住居本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為新臺幣 5,000 元，離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

為新臺幣 8,000 元，核實補助。 
(3) 來回日期以參加招生甄試或報到當天之前後二日內為原則，日期判定以

學生本人所持票根為準。 
(4) 身心障礙考生如有特殊需求，得另申請陪同親友之交通費補助，以一人

為限，該名陪同親友之交通費補助上限比照考生本人標準辦理。 
(5) 如自行開車者，交通補助以實際出發地點至應試地點之必要路程計算，

並按每公里新台幣3元核支。 
3.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或新生暑期輔導課程 

(1) 參加暑期先修課程或輔導課程，且住宿於本校宿舍之學生，其自住居地

往返本校參加課程之交通費，於課程期間得核給一次性來回交通補助。 
(2) 住居本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為新臺幣 5,000 元，離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

為新臺幣 8,000 元，核實補助。 
(3) 來程日期以上課首日當天或前後一日、回程日期為最後上課日當天或前

後一日為原則；日期判定以學生本人所持票根為準。 
(4) 參加課程期間，未住宿於本校宿舍者，得依實際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所支

付之費用申請交通費補助。單程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300 元。 
4.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本校課程：學生得依實際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所支付之

費用申請交通費補助。單程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300 元。 
(二)  住宿費 

本項補助適用招生甄試、新生暑期先修課程及新生暑期輔導課程，標準如下： 
1. 招生甄試：補助住宿費上限總額為新臺幣 3,500 元，核實補助。不另行補助

陪同親友之住宿費。(住宿補助以居住於雙北地區以外之學生為原則；如經審

認通勤距離或交通條件確有住宿必要者，得不受此限) 
2.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及新生暑期輔導課程：學生住宿於本校宿舍者，補助其所

繳納之宿舍費。 
五、 申請程序 

(一)  參加本校招生甄試或至本校辦理報到手續者，應於招生甄試或報到手續完畢後，

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二)  參加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或新生暑期輔導課程者，應於學生入學年度上學期開學

日後，填寫申請表及收據並附上出缺席證明，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辦

理。 
(三)  參加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課程者，應於當學期課程結束後，填寫申請表及收據

並附上出缺席證明，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四) 凡資料不全或不符申請規定者，概不受理。交通與住宿憑證單據繳交後不予退還 

六、 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補助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等相關經費

項下支應，當年度經費用罄時，不再受理申請及補助。 
七、 施行程序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